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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2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承辦人：約聘 林美月
電話：753-1357
傳真：04-7245651
電子信箱：c230003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立永靖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5月26日
發文字號：府計資字第114020471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為調查114年第六次電腦軟體共同

供應契約採購-雲端服務之需求品項，請於114年6月2日至

114年7月1日期間，就有需求項目上網填具預估需求數

量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114年5月23日產服字第

1146000289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有意利用共同供應契約採購之機關，請於旨揭期間，登入

政府電子採購網於共同供應契約(適用機關)之需求調查，

選擇訂約機關為「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」，填復為適用

機關，並就需求項目填具預估需求數量，所填品項預估需

求數，將成為該品項採購級距，請落實填寫以免無法依實

需下訂。

三、有鑑於共同供應契約以各機關之共通性需求為核心，且共

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亦明定，政府採購法第93條第1項所稱

具有共通需求特性之財物，指該財物於二以上機關均有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40001990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05/27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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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者。爰此，請各機關就產品需求如實勾選，數位發展部

數位產業署後續將統計並追蹤產品訂購數量，檢討實際訂

購結果與需求調查之差異，俾利提升共同供應契約之採購

效益，並符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共同供應契約精進作

為指引之要求。

四、本案所有上架品項之ODS檔案及XLS檔案，於114年6月2日放

置於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軟體採購辦公室官網(www.spo.

org.tw)，供各機關查詢及下載使用。

五、若有相關疑問，可洽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軟體採購辦公

室詢問(官網：www.spo.org.tw)、客服中心電話(02-

66002558)。

正本：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府所屬各機關、本縣各縣立高中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
各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計畫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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